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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师大校字〔2011〕46号 

 

 

各院、系、所，校直各单位： 

《曲阜师范大学临时性用工管理实施意见》已经校长办公会研

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

 

 

 

主题词：  

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1 年 5月 18 日印发 

核稿：黄振涛       打印：王 凤       共印 140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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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师范大学临时性用工管理实施意见 
 

为加强学校临时性用工管理，规范校内各单位的临时性用工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以及《曲阜师范大学临时用工管理暂行办法》(校字【2006】190号)、

《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认真贯彻〈劳动合同法〉进一步加强用工管理的意

见》（校字【2008】1号）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临时性用工系因单位缺编或工作急需，招用工作时间在三个月

以上的非在编务工人员，不包括人事代理、返聘、借调人员。 

二、临时性用工招用除按《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认真贯彻〈劳动合同

法〉进一步加强用工管理的意见》（校字【2008】1号）文件中所确定的

原则外，学校以后招用临时性用工主要采用非全日制用工和劳务派遣两

种方式。 

三、学校按上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《曲阜师范大学非全日制劳动用

工合同》，规范学校与临时性用工人员的权利义务，并报曲阜市和日照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备案。 

四、各单位与学校签订《用工责任书》。招用临时性用工的单位，

需向人事处提交招用临时性用工的岗位及人数的书面申请，经学校研

究、批准后，由人事处会同用工单位按要求进行招用。招用的临时性用

工须与学校签订《曲阜师范大学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合同》。 

五、各单位一次招用临时性用工超过 5名，则由学校和用工所在地

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络，由其下设的劳务派遣公司以劳务派遣方

式将符合条件人员（含单位推荐的合格人员）派遣到学校工作。 

六、各单位未经正常程序而私自招用临时性用工，经学校查实后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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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负责人通报批评，给予行政处分。所招用人员的薪酬发放、劳动关

系的解除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争议等相关事宜均由该单位负责。 

七、由学校批准并经人事处发放工资的原临时性用工，根据有关劳

动法律法规的精神和规定，本着平等协商、自愿互利的原则，在本意见

实施之日起，由学校兑现相关劳动待遇，并与其签订《曲阜师范大学非

全日制劳动用工合同》。 

八、本意见如与上级有关法律法规不一致，以上级法律法规为准。 

九、本意见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学校另订的对本意见的相关解释，

与本意见具有同等效力。 

十、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《曲阜师范大学关于临时性用工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的有关说

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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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曲阜师范大学临时性用工管理实施意见》的有关说明 
 

本说明与《曲阜师范大学临时性用工管理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

施意见》）具有同等效力，是对《实施意见》中有关问题的进一步说明。 

一、《实施意见》实施以前经学校批准并经人事处发放工资的原临

时性用工与学校解决劳动关系问题时，可以享受的劳动待遇包括： 

1.基本养老保险：签署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合同时，无论其留任与否，

学校均为其补缴基本养老保险，但以下情况除外： 

（1）原临时性用工系单位内退人员或退休人员。 

（2）原临时性用工在招用到学校时年龄超过 45周岁，且其原来无

工作单位，或原工作单位没有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也不为其补缴养老

保险，或其本人自己补缴养老保险。 

（3）本人不愿意补缴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应负担部分。 

2.一次性经济补偿：原临时性用工不愿意与学校签署《曲阜师范大

学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合同》，学校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其一次性经

济补偿金，经济补偿金的数额计算按其在学校工作每满一年补偿一个月

工资（实发工资或当年度的曲阜市、日照市月最低工资标准），最多不

超过十二个月；愿意与学校签署正式的《曲阜师范大学非全日制劳动用

工合同》者，学校不负担一次性经济补偿金。 

3.双倍工资：原临时性用工不愿意与学校签署《曲阜师范大学非全

日制劳动用工合同》，学校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其双倍工资。按照

法律规定，双倍工资的计算方式为：2010 年 6月之前招用到学校的临时

性用工，学校补偿其 11 个月的工资；2010 年 6 月之后招用到学校的临

时性用工，从招用后的次月起，每工作满一个月补偿一个月的工资；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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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与学校签署《曲阜师范大学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合同》者，学校不负担

双倍工资。 

二、对于此次不愿签署《曲阜师范大学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合同》而

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和双倍工资的原临时性用工，学校以后在任何临时

性用工岗位上不再招用该人员。 

三、此次因原临时性用工不签合同而空出的岗位，由学校研究决定

取消或保留，对保留的岗位，由学校按有关规定统一招用。 

四、本说明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